
关于做好我校 2021 届毕业生

就业促进周活动的通知

为了抓住当前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全力促进毕业顺利就业、尽早就业，

推动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1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周活动的通知》（教学厅函〔2021〕号），现将我

校 2021 届毕业生就业促进周活动相关内容和要求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聚力增效促就业、献礼建党一百年

二、活动目标

通过开展就业促进周系列活动，进一步聚合社会资源，加快毕业生就

业工作进展，增强就业工作时效，全力促进我校 2021届毕业生更加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

三、活动时间

2021年 5月 10 日至 16 日

四、活动组织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活动通知要求，我校 2021 届毕业生就业促进周活动

由就业办统筹，各学院主办，协调开展。

五、活动内容

1、组织参加 2021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周启动仪式暨全国普通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委员成立大会”（具体参加时间、人员和地点安排，

根据就业办后续通知为准）。

2、组织我校 2021 届未就业毕业生参加系列招聘活动。活动期间，我



校将根据毕业生未就业情况举办线上线下校园招聘会，同时根据省市举办

的区域性、 行业性、 联盟性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具体情况，组织我校未

就业毕业生积极参加。

3、举行校企供需对接会。活动期间，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就业办协同

各学院举行毕业生供需对接会，为毕业生提供精准的就业岗位；组织各学

院负责人深入企业参观考察，为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并开展与企业签订

人才招聘合作协议、 共建就业实习基地等活动。

4、各学院组织“逐梦青春”就业育人系列活动。各学院要组织开展以

“成才观、职业观、就业观”为核心的就业育人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政策

形势讲座、主题班会等形式活动（每种至少各一场），引导毕业生把个人

理想追求融入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

六、工作要求

1.各学院、各毕业班要高度重视本次就业促进周活动，并将本次就业促

进周的信息通知到每一个毕业生，线上指导和组织毕业生参加网络招聘会；

2.班主任要对未就业的学生应聘情况进行全程跟踪，了解学生的应聘情

况，及时进行指导，积极要求未就业的学生参加网络招聘会。

3.各学院、各毕业班要根据方案要求，将本学院本班级活动周期间相关

通知和活动现场照片等资料留存，并在活动结束后，由就业干事统一报送

给就业办陈立条老师。

4.本次活动周各项安排将纳入考核，各学院，各毕业班及要积极组织毕

业生参与活动周各项工作安排。


